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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永清县 2021 年第三次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 

说  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

施条例》等法律规定，结合上级下达我县债券资金情况、全县预

算执行情况，拟进行预算调整。现就 2021 年第三次预算调整方

案（草案）说明如下。 

一、新增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及债券的调整 

（一）专项债务限额的调整 

按照廊坊市财政局《关于调整分配 2021 年新增政府专项债

务限额的通知》（廊财债〔2021〕23号），下达我县 2021年新

增专项债务限额 5.38 亿元。调整后，我县专项债务限额为

68.6024亿元。 

（二）新增政府债券的调整 

按照廊坊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 年第九批新增政府债券

的通知》（廊财债〔2021〕24 号）下达我县新增政府专项债券资

金 5.38 亿元，其中：永清经济开发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1.21 亿

元，期限 15 年，利率 3.42%；天津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铁路（永

清段）项目 3.77 亿元、永清县粮食和应急物资储备中心项目 0.4

亿元，共 4.17 亿元，期限 30 年，利率 3.59%，发行费 43.04 万

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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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出预算调增 

1、拟追加县财政局永清临空科创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 50 万

元。按照市工作专班要求，为做好我县华夏产城资产处置工作，

拟由县财政局出资注册成立永清县临空科创有限公司，专门负责

华夏产城资产的融资和收购工作，拟注册资本 5000 万元，需注

入注册资本金 50 万元。 

2、拟消化暂付款 40000 万元，按省财政厅要求，今年拟消

化暂付款 40000 万元，具体项目为：别古庄镇新民居建设项目

1417.06 万元、曹家务乡新民居建设项目 1270.92 万元、里澜城

镇新民居旧址复垦项目 374.4 万元、三圣口乡新民居建设项目

3400 万元、刘街乡新民居建设项目 1862 万元、永清镇新民居建

设项目 1936.71 万元、韩村新民居建设项目 184.49 万元、大辛

阁乡新民居建设项目 2.47 万元、农业农村局新民居建设项目

23216.13 万元、经开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6335.82 万元。 

3、拟调出资金用于垫付 2021 年专项债券付息付费资金

2444.1222 万元。2020 年我县发行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

项债券 2 个，具体为：天津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铁路（永清段）

项目、北京亦庄·永清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园区配套设施项目共

计 6.5 亿元，由于项目还在建设期未形成收益，按财政部要求，

应从一般公共预算中相应的公益性项目单位专项收入调入政府

性基金预算，用于弥补收益缺口。拟调出资金用于垫付 2021 年

付息付费 2444.1222 万元。 

4、拟追加住建局解决重点项目遗留问题专项资金 300 万元。

为维护回迁户的合法权益，彻底解决重点项目遗留问题，根据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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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房地产开发遗留问题的指导意见》

（2017-27）文件精神，结合工作实际情况，拟拨付解决重点项

目遗留问题专项资金 300 万元。 

以上 4 项共调增 42794.1222 万元。 

（二）支出预算调减 

 按照《预算法》、《预算法实施条例》的要求，拟对当年项

目支出进度缓慢、不能形成全部支出的项目预算进行调减，用于

其他亟需的领域。本次共调减预算资金 42846.64万元。 

（三）平衡情况 

增支部分采取压减预算内一般性支出和项目进度慢或无法

支出的项目解决，本次调整能够做到收支平衡。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的调整 

（一）收入预算调整 

受新冠疫情及房地产管控政策影响，我县经济呈下行趋势，

土地多次流拍，导致未能按年初计划完成土地出让收入。2021

年土地出让金收入预计完成 106715 万元，拟调减 298533 万元。

相应上划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拟调减 53 万元，上缴新增建设用

地有偿使用费拟调减 3060 万元，计提农田水利及教育资金调

增 9708万元。2021年县级政府性基金收入调整为 47021万元，

拟调减 305128 万元。 

（二）支出预算调整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拟调减 290707 万元，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拟调减 14301 万元，农业土地开发

资金安排的支出拟调减 120 万元，共调减 30512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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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2020 年我县发行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仍

在建设期未形成收益，为弥补年初预算缺口，需从一般公共预算

调入资金 2444 万元，此笔调入资金不影响收支平衡。 

（三）平衡情况 

土地出让金调减影响的本级财力通过压减支出解决，本次调

整能够收支平衡。调整后的平衡情况如下： 

2021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 152302 万元，其中：县级政府

性基金收入 47021 万元，提前下达转移支付资金 21 万元，再融

资专项债券 7400 万元，临空经济区基础建设项目付息付费资金

18289 万元，2021 年第九批新增政府债券资金 53800 万元，调入

资金 2444 万元，上年结余 23327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

152302 万元，收支平衡。 

四、下一步工作 

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要求，一是督促相关部门及时付费，避

免影响政府信用和以后的债券申报工作；二是督促相关部门管好、

用好新增预算资金，及时跟踪了解新增预算资金的使用情况，确

保资金使用安全、有效。 

上述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提请审查批

准。 


